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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88 股票简称：天药股份 编号：2018-071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与天津药业研究院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天津药业

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药研院”）签署《技术服务框架协议》。

双方按照公平、公允、等价有偿等原则依法签订协议，并将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内控制度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及相关内部决策、报批程序，保证关联交易价格具有公允性，不

会对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形成不利影响。 

●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未发生过同类关联交易。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周晓苏女士、万国华先生、俞雄先生对上述

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时，在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14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涉及

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表决中，关联董事均已回避表决。 

一、 关联交易概述 

为了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提高

公司的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14 日经第

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药研院签署《技术服务

框架协议》。 

天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药业集团”）是公司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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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也是药研院的控股股东。药研院与公司为受同一股东控制

的关联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在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未发生过同类关联交易。截至本报告

日，过去 12 个月同类关联交易共计发生 3,500 万元, 不超过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 

二、 关联方介绍 

药研院成立于 2002 年 10 月 28 日，注册资本为 820 万元人

民币，注册地为天津开发区西区新业九街北、新环西路东，企业

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静，经营范围为：技术开

发、咨询、服务、转让（医药产品、生物制品、保健食品、医药

中间体及化工原料、生产工艺的改进）；医药中间体的经营（国

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执行）。自成立以来，药研院先后

被认定为天津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天津市

重点实验室和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等荣誉称号。药研院内部设有

国内唯一的以甾体药物研发为主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近年来，

累计开展研发项目超过 200 项，承担国家、天津市市级研发课题

31 项，申报发明专利 179 项，获授权 48 项，取得新药生产批件

16 个，临床批件 16 个。 

药研院 2017 年末总资产 17,195 万元，净资产 6,891 万元，

2017 年销售收入 2,988 万元，其中技术转让类收入 2,295 万元、

医药中间体销售收入 674 万元、其他收入 19 万元。 

三、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为了增强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提高企业的

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依托药研院多年的原料药和制剂研发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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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加强原料药创新工艺和质量研究，系统解决未来工艺技术创

新与提升、工艺成本、环保压力等问题，公司拟委托药研院围绕

甾体药物和氨基酸创新工艺研发、生物转化技术、药物晶型研究、

药物杂质研究与制备、微粉化工艺研究、制剂药代前期研究、一

致性评价、国际化 DMF（Drug Master File，药品主文件）项目、

客户文件答复等方面开展研发工作。本次委托技术研发事项，有

利于提升公司在甾体药物和氨基酸药物领域产业化制备技术的

综合实力，对公司市场开拓和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二)定价政策  

公司拟与药研院签署《技术服务框架协议》，有效期一年，

金额不超过 3,500 万元，双方根据项目的实际发生情况签订具体

合同，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 原料药技术开发与国际注册技术服务方面：针对甾体药

物和氨基酸创新工艺研发、生物转化技术、药物晶型研究、药物

杂质研究与制备、微粉化工艺研究、国际化 DMF 项目、客户文

件答复等方面开展研发工作。根据项目的实际计划，预计累计不

超过人民币 1,500 万元。 

2. 在口服固体制剂国际注册和国内一致性评价基础研究技

术服务方面：针对制剂晶型、药物粒度、有关物质、处方工艺、

制剂药代前期研究、一致性评价等方面开展技术服务。根据项目

的实际计划，预计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 

由于本次交易标的为自主研发，没有可比的独立第三方的市

场价格或收费标准，因此交易价格依据对项目成本的合理预算及

研发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确定。公司将按照公平、公允、等价

有偿等原则与药研院签署合同，保证关联交易价格具有公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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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公司将与药研院按照公平、公允、等价有偿等原则依法签订

《技术服务框架协议》，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等内控制度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相关内部决策、报批程序，

保证关联交易价格具有公允性。协议自董事会审批通过后生效，

有效期一年。药研院将根据公司的需求，针对本次技术服务内容

安排具体项目并制定项目计划，按时交付技术服务成果或者技术

报告。 

五、 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委托药研院进行技术研发事项，围绕 QBD（Quality By 

Design，质量源于设计）理念质量、成本优势和绿色可持续环保

的理念，有利于完善公司生物发酵、化学合成和制剂方面的核心

技术，增强国际 DMF 注册能力，增强客户定制能力，将有利于

增强公司的技术实力和继续保持国内领先地位，将进一步提高公

司的核心竞争力，扩大公司在甾体和氨基酸药物领域的国际、国

内竞争优势，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六、 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独立董事周晓苏女士、万国华先生、俞雄先生对上述关

联交易进行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交易方案符合《公

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及要求；交易将

增强公司在原料药和制剂方面的技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符合公

司发展战略，将进一步增强公司的国内影响力，增加新的利润增

长点；关联董事在董事会会议上回避表决，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按照自愿、公平及合理的原则协商达成，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七、 备查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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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意见书； 

4．《技术服务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1 月 14 日 


